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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17-001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宁海县污水处理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名称：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60%股权 

交易金额：9,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交易概述 

1、2016 年 12 月 27 日，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六届九次

临时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宁海县污水处理项

目的议案》。 

2、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与宁海县排水有限公司签署《宁海县

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2016】596 号）为依据，作价人民币 9,000 万元收购其全资公司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60%股权。投资本次项目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3、该项投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属公司董事会授权范畴，无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股权转让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宁海县排水有限公司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外环西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黄剑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城市污水、污泥处理及回收利用，城市污水项目投资、经营、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交易标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企业 

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海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5 日，注

册资本：8,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薛伟标，公司住所：宁海县桃源街道尤家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226742192785E，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处理及中水回用的

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本协议生效日前，宁海县排水有限公司持有兴海公司 100%的股

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7507 号），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总资产 15,117.64 万元，总负债 254.84 万元，营业收入 1,860.46 万元，净资产 14,862.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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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利润 2.53 万元。  

兴海公司现有的主要固定资产包括：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工程（设计规

模分别为 3 万吨/日）、污泥处置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 75 吨/日）。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坤元评报{2016}596

号的《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此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本次评估根

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

评估。 

1)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6,694,670.13 6,694,670.13   

 二、非流动资产 144,481,699.34 130,231,496.59 -14,250,202.75 -9.86 

 其中：固定资产 79,742,532.75 77,727,510.00 -2,015,022.75 -2.53 

      在建工程 64,739,166.59 52,503,986.59 -12,235,180.00 -18.90 

    资产总计 151,176,369.47 136,926,166.72 -14,250,202.75 -9.43 

 三、流动负债 2,548,406.06 2,548,406.06   

     负债合计 2,548,406.06 2,548,406.06   

  股东权益合计 148,627,963.41 134,377,760.66 -14,250,202.75 -9.59 

2)收益法评估结果 

要此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兴海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结果为 142,229,900.00 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宁海兴海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134,377,760.66 元，收益

法评估结果为 142,229,900.00 元，两者相差 7,852,139.34 元，差异率为 5.84%。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股权转让提供参考依据，由于股权转让的目的是在正常经营的基

础上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率，资产基础法的结果并不能反映股东未来能获得的正常的投资回

报情况，因此本次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揭示宁海兴海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故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142,229,900.00 元为宁海兴海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值。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协议标的企业兴海公司 6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9,000 万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应以现金方式向对方支付 90%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8,100 万元）。

在对方收到本公司该笔股权转让款后，兴海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在完成兴海

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应以现金方式向对方支付剩余

1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900 万元）。 

2、交割日安排 

本公司按照本协议条款规定，将 90%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8,100 万元）汇至对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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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账户之日的次一工作日为交割日。 

3、特殊事项安排 

审计基准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企业兴海公司的税后利润或亏损

（无论是否在交割日时已经进行了分配），均应归对方所有或承担。 

4、员工安置 

标的企业兴海公司的现有员工继续与标的企业延续劳动合同关系。现有员工应依法享受

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其他法定权益由标的企业承担。 

5、税费的承担 

    双方应按照法律、法规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收费规定，各自缴纳本次股权转让和标

的企业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6、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自本协议规定交割之日起 30 日内，双方应共同完成标的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的改组，

并完成股权转让所涉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的签署。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

涉相关法律文件之日起 15 日内，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有权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手续。 

7、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日后，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单方解除协议的，应向对方支付金额为股权转让

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宁海县污水处理项目符合钱江水利的战略发展方向，收购宁海项目可增加公司的污

水处理规模和延伸污泥处理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拓展水务市场。 

2、根据公司初步经济测算结果，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8.30％，投资回收期 10.6 年。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六届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4 日 

 


